


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荣昌区濑溪河至海棠寺水库应

急补水工程

行业

类别

引调水工

程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人）

重庆市荣昌区弘禹水资源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

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荣昌区水利局

（荣水利许可[2024]24号）、2024年 5月 30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

批复机关、文号及时间

荣昌区水利局

荣水利发〔2024〕23号、2024年 3月 11日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24年 7月~2024年 12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重庆龙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方案初步设计单位 重庆市水利电力建筑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重庆悦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河南正海实业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三信建设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重庆润源鑫水土保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二、验收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七条、《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督规范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号）和《水利部关于进一

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水保〔2019〕160 号）等有关规

定，2025年 2月 21日，重庆市荣昌区弘禹水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召开了荣昌区

濑溪河至海棠寺水库应急补水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参加会议的有重庆龙翰环保工

程有限公司、重庆悦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三信建设咨询集团有限公司、河南正海实业

有限公司、重庆润源鑫水土保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代表参加，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并

由建设单位重庆市荣昌区弘禹水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代表作组长。

验收组部分代表实地察看了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建设情况，查阅了《荣昌区濑溪河

至海棠寺水库应急补水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等相关资料，听取了验收报告编制

单位有关情况的汇报，经过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荣昌区濑溪河至海棠寺水库应急补水工程位于重庆市荣昌区广顺街道、双河街道。

线路起于广顺街道濑溪河旁母猪坨提灌站，沿农田向东南布置，经清升河、双河街道、

邱河坝至海棠寺水库。工程实际总占地面积为 10.76hm2，其中永久占地 0.05hm2，临时

占地 10.71hm2；原地貌占地类型涉及耕地、林地、园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域及水利设

施用地。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提水管道总长 11.82km，泵站利用已成母猪坨提

灌站建筑，新增 2台水泵；新建灌溉管道 4.27km；新建盐井沟水厂连通管道长 535.38m。

本项目提水管道设计输水规模 8000m3/d，采用 dn400PE加筋管。泵站利用已成母猪坨

提灌站建筑，新增 2台水泵，单机提水流量 200m3/h，提水扬程 160m，对原母猪坨提灌

水泵进行更换（2用 1备），流量：270m3/h，扬程 52m。

项目建设总投资为 1627.41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1264.73万元，资金来源为上级资

金及区级自筹。本项目实际开工日期为 2024年 7月开工，于 2024年 12月底完工，工

期为 6个月。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含变更）

2024年 5月 30日，重庆市荣昌区水利局下发了《关于荣昌区濑溪河至海棠寺水库

应急补水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准予许可的决定》（荣水利许可[2024]24号）。根据本工程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批复的本项目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10.73hm2，即平坡段



工程区面积 3.93hm2、纵坡段工程区面积 3.47hm2、横坡段工程区面积 3.15hm2、穿越段

工程区面积 0.18hm2。经监测过程核实，本项目实际发生的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10.76hm2，其中平坡段工程区面积 3.93hm2、纵坡段工程区面积 3.48hm2、横坡段工程区

面积 3.15hm2、穿越段工程区面积 0.20hm2，根据本工程水土流失预测、防治责任范围以

及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和防治内容，确定不同的防治措施及布局，并形成水土流失防治体

系。主要对项目建设防治区进行措施布设，工程措施：复耕 7.33hm2、土地整治 7.33hm2、

C20砼排水沟 13m3、表土剥离 0.92万 m3、表土回覆 0.92万 m3；植物措施：栽植灌木

5953株、撒播草籽 1.80hm2；临时措施：临时遮盖 20500m2、编织袋拦挡 4280m、无纺

布铺垫 24600m2、临时排水土沟 7370m、临时沉沙池 15口。方案批复水土保持总投资

为 196.10万元，其中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投资 42.78万元，植物措施投资 3.88万元，临时

措施投资 103.55 万元，独立费用 14.06 万元，监测措施费 8.12万元，基本预备费 8.69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15.02万元（免征）。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后，项目的主体设计单位重庆市水利电力建筑勘测设计院有限公

司将水保批复的水土保持措施和投资纳入后续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相应章节中，配合

水土保持措施的完善及为下步的实施提供技术支撑。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由建设单位委托重庆悦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根据实

际建设情况，主要采取调查监测和巡视监测的方法。总体而言，工程水土保持措施目前

稳定性良好，运行正常，能较好满足水土流失防治的要求。本工程水土流失控制效果满

足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的要求，基本达到了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和批复文件要求

以及国家和地方的有关技术标准。

(五)竣工验收报告编制情况

项目建设单位重庆市荣昌区弘禹水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5年 1月自主组织

开展了对荣昌区濑溪河至海棠寺水库应急补水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并委托重庆

润源鑫水土保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编制了《荣昌区濑溪河至海棠寺水库应急补水工程水

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报告编制人员通过现场调查、资料收集及数据分析等方式，编

制完成了本验收报告。报告中认为本工程基本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任务，水

土保持投资较好落实，已完成的各项工程质量总体优良。水土保持设施总体上符合国家



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规定的验收条件，达到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的要求，通过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中主要对工程实际完成的水保持工程量和投资进行了统计，在

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落实了各项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实施了表土剥离、绿化工程、

土地整治、临时覆盖等措施。项目建设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措施为工程措施：复耕 7.36hm2、

土地整治 7.36hm2、C20砼排水沟 13m3、表土剥离 0.91万 m3、表土回覆 0.91万 m3；植

物措施：撒播草籽 1.80hm2；临时措施：临时遮盖 2600m2。

荣昌区濑溪河至海棠寺水库应急补水工程方案确定的各项防治措施基本纳入了实

施计划，本次计列水土保持总投资 54.35万元，其中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投资 42.69万元，

植物措施投资 1.31万元，临时措施投资 1.05万元，水土保持监测费 2.00万元，独立费

用 7.30万元。

（六）验收结论

本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要求，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

治理任务，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符合水土保持设施的验

收条件，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在工程完工后，建设单位将继续领头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同时将进一步加强水土保

持设施管护工作，确保其持续、安全、有效运行。特别加强对项目区内植被生长较差的

地块进行补植及养护力度，保证植物的存活率，使其充分发挥水土保持效益和绿化环境

的作用，使各项措施持续发挥最佳的防治效益。




